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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通则规定了中山市“无废工厂”的评价指标体系及通用要求。

本通则适用于中山市域范围内具有实际生产过程的工厂，并作为工业

行业制定“无废工厂”评价标准或具体要求的总体要求。

2 “无废工厂”定义

“无废工厂”是以国家《“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方案》

要求为指引，遵循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

降低固体废物产生强度，提升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水平，协同推进降碳减

污，实施固体废物规范化管理，有效防控环境风险的工业生产组织方式和

发展模式。

3 建设标准

3.1 基本要求

（1）企业在市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企业近三年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环保、安全、质量等事故，未被列

入失信企业、法人代表黑名单；

（3）企业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各类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均不超过国

家和地方的总量控制要求；

（4）企业不使用国家列入淘汰目录的落后生产技术、工艺和设备，不

生产国家列入淘汰目录的产品；

（5）企业应依照《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736 号）的要求，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污许可证中应明确企业危险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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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种类、贮存、利用、处置等有关信息；

（6）企业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抽查达标；

（7）企业近三年未受到固体废物管理行政处罚。

3.2 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共分为七个一级指标，分别为基础环境、固体废物源头减量、

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固体废物最终处置、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保障能力

和群众获得感，在一级指标下设置二级指标19个，另设置3个附加指标。

3.3 建设要求

企业开展“无废工厂”建设后，“无废工厂”评价指标总分达到80分

及以上，列为“无废工厂”良好企业；“无废工厂”指标总分达到90分及

以上，列为“无废工厂”优秀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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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无废工厂”建设通用评分标准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特别激励

措施

1

基础环境

（5 分）

厂容厂貌 2
工厂整体环境干净整洁，厂区内无垃圾堆积，建筑物外立面保持整洁、完好的，

得 2分。
/

2
生产办公环

境
3

1、工作区域地面无积水、积油现象，垃圾定点堆放的，得 1分；

2、生产原辅料及产品（包括半成品）无随意堆放、固体废物分类清晰的，得 1分；

3、办公区域环境整洁，物品摆放有序，得 1分。

/

3

固体废物

源头减量

（34 分）

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产生

强度

7

1、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强度低于中山市平均水平的 60%，得 7分；低于中山市

平均水平的，得 3分。

2、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强度比上一年度降低 2%及以上的，得 3分；降低 5%及

以上的，得 7分。

本项指标最高得 7分。

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产生

强度、危险

废物产生强

度均不高于

中山市平均

水 平 的

20%，且“绿

色生活”指

标 达 到 满

分，“固体

废物源头减

量”一级指

标 可 得 满

分。

4
工业危险废

物产生强度
7

1、工业危险废物产生强度低于中山市平均水平的 60%，得 7分；低于中山市平均

水平的，得 3分；不产生危险废物的，得 7分；

2、工业危险废物产生强度比上一年度降低 2%及以上的，得 3 分；降低 5%及以上

的，得 7分。

本项指标最高得 7分。

5
实施清洁生

产
3 开展清洁生产审核，通过评估验收的，得 3分；其他情形不得分。

6 绿色生产 12

1、工厂采用绿色设计、绿色采购、绿色供应链管理、绿色生产工艺、绿色包装，

采取以下措施，每项得 3分。

（1）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含污染治理环节）减少工业固体废物的产生量，

降低工业固体废物的危害性；

（2）开展绿色采购、绿色供应链管理，采购固体废物产生量小的原辅材料（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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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特别激励

措施

制化原辅材料）；

（3）简化产品包装设计、减少包装材料的使用，或采用的物流集装或配送器具可

循环使用；

（4）与产品购买方建立回收制度，对废旧产品或包装物进行回收和利用。

2、鼓励工厂高效开展工业固体废物减量化措施，若引入的减量化措施降低工业固

体废物产生强度 5%以上或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总量 500 吨以上，得 6分；若引入的

减量化措施降低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强度10%以上或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总量1000吨

以上，得 12 分。

3、鼓励工厂多途径开展固体废物减量化措施，工厂引入 1项工业固体废物减量化

措施得 3 分，最高 12 分。单项减量化项目应降低至少 1 类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30%以上。

同一项措施在不同分项中不累加得分，取最高得分。本项指标最高得 12 分。

7 绿色生活 5

1、厂区工作人员定点就餐，采用可回收餐具就餐，倡导“光盘”行动，产生的餐

厨垃圾交由中山市餐厨垃圾收运处理特许经营单位收运、处理，得 2 分；厂区内

不设置食堂或集中就餐点，不产生餐厨垃圾的，得 2分；

2、按照垃圾分类要求，规范设置垃圾分类收集容器，布局合理、种类齐全的，得

2分；投放场所、容器外观清洁，标识准确、清晰，得 1分。

8 固体废物

资源化利

用

（20 分）

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综合

利用率

7

1、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93%，得 4分；在 93%基础上每提高 1%得 1 分，

最高 7分；

2、企业产生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中，《中山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分类利用处置指

引》明确提出可进行综合利用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率达到 100%，得 7

分。

本项指标最高得 7分。

/

9

工业危险废

物综合利用

率

7

1、工业危险废物综合利用率≥85%，得 4分；在 85%基础上每提高 1%得 1 分，最

高 7分；

2、企业产生的工业危险废物中（根据当年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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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特别激励

措施

颁发情况），在省内具有综合利用能力的危险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 100%的，得 7

分；未达到 100%的，在省内具有综合利用能力但未综合利用的危险废物中，每类

危险废物产生量均不足 1吨的，得 4分；其他不得分。

3、不产生危险废物的，得 7分。

本项指标最高得 7分。

10

工业固体废

物综合利用

措施

6

1、鼓励企业结合生产工艺及对原辅料品级的不同要求，多途径开展工业固体废物

综合利用。

（1）工业固体废物在企业内实行梯级利用或循环利用，每项得 1.5 分，最高 3分；

（2）工业固体废物直接或加工处理后返回产业链循环利用（固体废物利用处置产

业除外），每项得 3分；

（3）将工业固体废物在厂区内进一步加工、处理后开发为新产品，每项得 3分。

2、鼓励企业高效开展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若采取的综合利用项目所利用的工

业固体废物不低于年度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的 10%或总量 200 吨，一项措施得 6

分。

计算综合利用效果时，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独立核算。

同一项措施在不同分项中不累加得分，取最高得分。本项指标最高得6分。

/

11 固体废物

最终处置

（10 分）

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安全

处置

4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利用处置率达到 100%，得 4分。 /

12
工业危险废

物安全处置
6 工业危险废物利用处置率达到 100%，得 6分；不产生危险废物的得 6分。 /

13

减污降碳

协同增效

（8 分）

碳排放水平 4

1、碳排放重点行业企业碳排放强度达到行业先进水平或比上一年降低 1%及以上，

得 4分；

2、非重点行业企业单位产值能耗比上一年降低 1%及以上，或获得碳中和认证、

低碳制造计划认证、开展产品碳足迹认证的，得 4分；其他情况不得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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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特别激励

措施

14
减污降碳协

同措施
4

鼓励企业采取锅炉改造、光伏发电、空压机或循环水余热利用、其他固体废物减

量与碳排放治理协同措施的，每采取 1项措施得 2分，最高 4分。
/

15

保障措施

（18 分）

机制建设情

况
3

企业设有“无废工厂”建设工作小组，负责有关“无废工厂”的制度建设、实施、

考核及奖励工作，建立目标责任制，得 3分。
/

16

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规范

化管理

5

1、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按照《中山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分类利用处置指引》中明确

的分类标准进行分类收集，不同种类的一般工业固废物分开收集、贮存，且未发

生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投放到生活垃圾收集设施情形的，得 1分；

2、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等有关标准

规范要求建设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场所。采用库房、包装工具（罐、桶、包装

袋等）贮存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其贮存过程满足相应防渗漏、防雨淋、防扬尘

等环境保护要求的，得 2分；

3、建立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写明产生节点、类别、数量、去向、利用处

置方式等信息，得 2分。

/

17
危险废物规

范化管理
4

近三年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达到“达标”等级（相关部门评估），得 4

分；未被抽查到的企业、不产生危险废物的企业得 4分；其他情况不得分。
/

18

工业固体废

物信息化管

理

6

1、按要求准确填报广东省固体废物环境监管信息平台，得 2分；

2、已纳入中山市固体废物管理平台管理的，按照中山市固体废物在线监控管理平

台管理要求进行管理，在危废仓库内、危废仓库口等位置安装了摄像头，得 2分；

未被纳入中山市固体废物管理平台管理的，得 2分。

3、产生印染、洗水、造纸污泥等工业污泥的企业，在污泥转移处置环节，落实电

子联单管理要求，并确保运输单位运输车辆安装卫星定位设备并与市固废平台完

成对接，接收单位在市平台录入其接收的工业污泥的最终利用、处置情况的，得2

分；不产生印染、洗水、造纸污泥的企业，得2分。

/

19

员工参与

感

（5 分）

企业内“无

废城市”建

设宣传教育

5

1、企业在厂区内举办“无废城市”“无废工厂”等相关主题的科普活动、教育培

训得 3分。

2、企业设置有“无废城市”宣传栏或相关海报、显示屏等，定期更新“无废城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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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评分标准
特别激励

措施

培训普及率 宣讲知识得 2分。

20

附加分

（10 分）

绿色工厂、

绿色供应链

管理企业

4
获得绿色工厂或绿色供应链认定加 4 分，获得 1 个绿色产品认证加 2 分，最高 4

分。
/

21

数字化、自

动化管理水

平

3
运用智能技术，在生产管理、固废管理、节能降耗、垃圾分类、生态环境保护等

相关方面开展数字化管理，运行良好的，加 3分。
/

22
特色活动或

媒体报道
3

开展“无废工厂”专项工作并取得良好成效，“无废工厂”建设中特色或亮点（如

管理模式、创新技术等）被市级及以上主流媒体报道，加 3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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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指标说明

1. 厂容厂貌：工厂整体环境干净整洁，厂区内无垃圾堆积，建筑物外

立面保持整洁、完好。

2. 生产办公环境：生产车间、仓库、污染防治措施等工作区域地面无

积水、积油现象，垃圾定点堆放，生产原辅料及产品（包括半成品）有序

堆放、固体废物分类清晰；办公区域环境整洁，物品摆放有序。

3.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强度：指产生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工业企业，

每万元工业总产值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该指标是用于促进企业全

面降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强度的综合性指标。

计算方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强度（吨/万元）=一般工业固体废

物产生量（吨）/工业总产值（万元）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降低幅度（%）=（当年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产生强度（吨/万元）-上一年度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强度（吨/万元））

/ 上一年度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强度（吨/万元）×100%

该指标的计算以上一年度（日历年）为统计周期。工厂工业总产值参

照《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表。

4. 危险废物产生强度：指产生危险废物的工业企业，每万元工业总产

值的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该指标是用于促进企业全面降低工业危险废物

产生强度的综合性指标。

计算方法：工业危险废物产生强度（吨/万元）=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

（吨）/工业总产值（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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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危险废物产生强度降低幅度（%）=（当年工业危险废物产生强度

（吨/万元）- 上一年度工业危险废物产生强度（吨/万元））/ 上一年度

工业危险废物产生强度（吨/万元）×100%

该指标的计算以上一年度（日历年）为统计周期。工厂工业总产值参

照《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表。

5. 实施清洁生产：企业按《清洁生产审核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令第38号）要求开展清洁

生产审核或自愿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并通过评估验收。

6. 绿色生产：绿色设计、绿色采购、绿色供应链管理、绿色包装等具

体措施要求参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绿色制造 术语》（GB/T 28612）

等绿色制造系列国家标准。该指标用于促进企业考虑原材料选用、生产、

销售、使用、 回收、处理等各个环节对资源环境造成的影响，力求产品在

全生命周期中最大限度降低资源消耗、尽可能少用或不用含有有害物质的

原材料，减少污染物产生和排放。

在企业创建“无废工厂”期间，鼓励工厂高效、多途径开展工业固体

废物减量化措施，从生产源头控制固体废物的产生，包括过滤、蒸发浓缩、

提纯、干化及原材料或固体废物的梯级利用、循环利用等方法。

高效开展工业固体废物减量化措施是指单项减量化措施降低工业固体

废物产生强度5%以上或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总量500吨以上。计算减量化效果

时，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独立核算。

计算方法：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降低幅度=1-采取减量化措施情形下工业

固体废物产生强度÷不采取减量化措施情形下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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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绿色生活：厂区工作人员定点就餐，采用可回收餐具就餐，倡导“光

盘”行动，产生的餐厨垃圾交由中山市餐厨垃圾收运处理特许经营单位收

运、处理。按照《中山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开展生活垃圾分类，规

范设置垃圾分类收集容器，合理布局、种类齐全，投放场所、容器外观清

洁，标识准确、清晰。

8.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指企业内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

用量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包括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的比率。该

指标用于促进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减少工业资源、能源消耗。该

指标的计算以上一年度（日历年）为统计周期。

计算方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

合利用量/（当年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往

年贮存量）×100%。

9. 危险废物综合利用率：指企业工业危险废物综合利用量与工业危险

废物产生量（包括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的比率。该指标用于促进工业危

险废物综合利用，减少工业资源、能源消耗。该指标的计算以上一年度（日

历年）为统计周期。

计算方法：工业危险废物综合利用率（%）=工业危险废物综合利用量/

（当年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工业危险废物综合利用往年贮存量）×100%。

10.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措施：企业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在企业

内进行综合利用、返回产业链循环利用的情况。该指标用于促进企业开展

工业固体废物自行综合利用、产业链循环利用，减少转移运输、非法倾倒

等环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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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安全处置：企业产生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

利用量和安全处置量的总和占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总量的比值。

计算方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利用处置率（%）=（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利用量+处置量）（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总量+往年贮存量-当年

贮存量）（吨）×100%。

12. 危险废物安全处置：企业内产生的工业危险废物综合利用量和安

全处置量的总和占危险废物产生总量的比值。

计算方法：工业固体废物利用处置率（%）=（危险废物利用量+处置量）

（吨）/（危险废物产生总量+往年贮存量-当年贮存量）（吨）×100%。

13. 碳排放水平：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民航等碳

排放重点行业，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达2.6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综合能源消

费量约1万吨标准煤）及以上的重点企业，碳排放强度达到行业先进水平或

比上一年降低1%及以上。

非重点行业企业单位产值能耗较上一年降低1%及以上，或获得碳中和

认证、低碳制造计划认证、开展产品碳足迹认证。

计算方法：单位产值能耗比（kgce标准煤/万元）=工厂当年综合能耗

（kgce标准煤）/工厂当年工业总产值（万元）×100%。

电力、天然气等各种能源折标准煤系数参照《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2589），工厂工业总产值参照《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表。

14. 减污降碳协同措施：基于大部分固体废物产生和碳排放具有同根

同源的特征，鼓励企业强化固体废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增强固体废物

减量与碳排放治理的协调性，积极拓展途径推动企业内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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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途径包括锅炉改造、光伏发电、空压机或循环水余热利用以及其他固

体废物减量与碳排放治理协同等措施。

15. 机制建设情况：建立“无废工厂”建设工作小组，建立涵盖工业

固体废物全过程的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负责人明确，各项责任分解清

晰；负责人熟悉工业固体废物环境管理相关法规、制度、标准、规范。制

定“无废工厂”创建工作实施方案，将各项工作落实到部门及个人；按照

创建计划开展有关人员的培训。

16.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规范化管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按《一般工业

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等相关规定进行管理。

按照《中山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分类利用处置指引》中明确的分类标

准进行分类收集，不同种类的一般工业固废物分开收集、贮存。

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等有

关标准规范要求建设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场所。采用库房、包装工具（罐、

桶、包装袋等）贮存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其贮存过程满足相应防渗漏、

防雨淋、防扬尘等环境保护要求。

根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制定指南（试行）》做好台账，写

明产生节点、类别、数量、去向、利用处置方式等信息。

17. 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参照《危险废物规范化

管理指标体系》，对工业企业进行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考核评估情况。

18. 工业固体废物信息化管理：企业按照《关于启用新版广东省固体

废物环境监管信息平台的通知》要求准确填报广东省固体废物环境监管信

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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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纳入中山市固体废物管理平台管理的企业，按照中山市固体废物在

线监控管理平台管理要求进行管理，在危废仓库内、危废仓库口等位置安

装了摄像头，按平台管理要求做好固体废物出入库管理工作。

产生印染、洗水、造纸污泥等工业污泥的企业，在污泥转移处置环节，

落实电子联单管理要求，并确保运输单位运输车辆安装卫星定位设备并与

市固废平台完成对接，接收单位在市平台录入其接收的工业污泥的最终利

用、处置情况的。

19. 企业内“无废城市”建设宣传教育培训普及率：指企业组织以“无

废城市”、“无废工厂”为主题的科普活动，设置宣传栏或相关海报、显

示屏等，定期更新“无废工厂”宣讲知识等情况。

20. 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绿色工厂”是指按照《绿色

工厂评价通则》（GB/T 36132）和相关行业绿色工厂评价导则，实现了用

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的工厂，

包括国家级、省级、市级等各级绿色工厂。 “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是指

按照《绿色制造 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导则》（GB/T 33635—2017），

将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理念贯穿于企业从产品设计到原材料采购、生产、

运输、储存、销售、使用和报废处理的全过程,使企业的经济活动与环境保

护相协调的上下游供应关系的企业。该指标用于促进园区内企业减少有害

原材料的使用，提高原材料使用效率、加强工业固体废物源头减量、提升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21. 数字化、自动化管理水平：该指标用于鼓励企业运用智能技术，

在生产管理、固废管理、节能降耗、垃圾分类、生态环境保护等相关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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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数字化管理，实现降本增效。

22. 特色活动或媒体报道：结合工厂自身特点，开展“无废工厂”专

项工作并取得良好成效，“无废工厂”建设中特色或亮点（如管理模式、

创新技术等）被市级及以上主流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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